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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225 证券简称：恒勃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8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在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混动/

纯电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的同步发展，力争齐头并进，更好地响应市场客户需

求，公司本着“综合统筹、效率优先”的原则，拟取消“重庆恒勃滤清器有限

公司年产 130 万套汽车进气系统扩产项目”，决定不再向该项目投入募集资

金，并将 7,278.33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投入以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

的新增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同时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确定及签署本次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需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等。“新能源

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

建设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5）、《关于公司与台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完成签署<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

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暨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8）。 

公司监事会、保荐人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核查

意见，本次变更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1、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528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2,588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

价格为 35.6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22,880,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

含增值税）人民币 101,466,360.53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21,414,439.47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全部到位，由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3]7930 号”《验

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人、募集资金专

户开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上述全部募集资金已按规定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募投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6,300.07 万

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

资数额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实 施 主

体 

1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年

产 150 万套汽车进气系统

及 100 万套燃油蒸发污染

物控制系统扩产项目 

15,174.36 5,277.77 34.78% 

恒 勃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 

重庆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

年产 130 万套汽车进气系

统扩产项目 

7,278.33 0.00 0.00% 

重 庆 恒

勃 滤 清

器 有 限

公司 

3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改造升级及数据中心建

设项目 

5,362.80 1,022.30 19.06% 

恒 勃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5,000.00 20,000.00 80.00% 恒 勃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计 52,815.49 26,300.07 49.80%  

3、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情况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在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混动/纯电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的

同步发展，力争齐头并进，更好地响应市场客户需求，公司本着“综合统筹、

效率优先”的原则，拟取消“重庆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年产 130 万套汽车进气

系统扩产项目”，决定不再向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并将 7,278.33 万元募集资

金全部投入以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的新增募投项目“新能源汽车

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涉及的募集资金金额占

募集资金净额比例为 8.86%，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本次变更前 
本次变更

金额 

本次变更后 
实施

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名称 

计划募集资

金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名称 

计划募集资

金投入 

1 

恒勃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 150

万套汽车进气系

统及 100 万套燃

油蒸发污染物控

制系统扩产项目 

15,174.36 - 

恒勃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 150

万套汽车进气系

统及 100 万套燃

油蒸发污染物控

制系统扩产项目 

15,174.36 

恒勃

控股

股份

有限

公司 

2 

重庆恒勃滤清器

有限公司年产

130 万套汽车进

气系统扩产项目 

7,278.33 -7,278.33 

重庆恒勃滤清器

有限公司年产

130 万套汽车进

气系统扩产项目 

0 

重庆

恒勃

滤清

器有

限公

司 

3 

恒勃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改造

升级及数据中心

5,362.80 - 

恒勃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研发改造

升级及数据中心

5,362.80 

恒勃

控股

股份



 

 

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 有限

公司 

4 

新能源汽车热管

理系统及车用进

气系统项目 

0.00 +7,278.33 

新能源汽车热管

理系统及车用进

气系统项目 

7,278.33 

恒勃

控股

股份

有限

公司 

5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25,000.00 - 

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 
25,000.00 

恒勃

控股

股份

有限

公司 

合计 52,815.49 -  52,815.49  

二、变更原募投项目的具体原因 

公司专业从事 ICE＆PHEV 进气系统、燃油蒸发系统、新能源汽车热管理

系统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提速发展，公司

积极拥抱市场变化，不断拓展延伸业务线，现有产品已广泛覆盖传统燃油车、

新能源混动汽车和新能源纯电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 

公司原募投项目包括“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50 万套汽车进气系统

及 100 万套燃油蒸发污染物控制系统扩产项目”和“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改造升级及数据中心建设项目”等，主要集中在进气系统和燃油蒸发系统。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在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混动/纯电汽车零部件配套领域的同步

发展，力争齐头并进，更好地响应市场客户需求，公司本着“综合统筹、效率优

先”的原则，拟取消“重庆恒勃滤清器有限公司年产 130 万套汽车进气系统扩产

项目”，决定不再向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变更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将其

投入至“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 

三、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 

1、项目实施主体：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整体规划：本项目总投资 108,82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7,278.33 万元。通过引入行业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全面提升生产管理



 

 

水平，提高研发能力，持续优化客户结构，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战略

目标。本项目预计 30 个月建设实施完成，完全达产后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年

产能将新增 130 万套，车用进气系统年产能将新增 500 万套，税后投资内部收

益率约为 18%。 

3、项目实施地点：台州市聚海大道以西、海循路以北 

4、投资概算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108,820.00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 7,278.33 万元，其余部

分公司将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进行投资，具体规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占投资总额比例（%） 

1 土地购买 4,050.95 3.72 

2 建筑工程 33,718.00 30.99 

3 机器设备 38,560.00 35.43 

4 铺底流动资金 32,491.05 29.86 

合计 108,820.00 100.00 

 

5、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预计建设周期为 2.5 年。 

6、项目可行性分析 

（1）汽车零部件市场国产化趋势渐显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采购全球化

已成为当今潮流。伴随着我国汽车整车行业的发展，汽车零部件行业也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部分优质自主厂商凭借技术积累以及资本优势，外延式扩张获取

高端技术，新一轮深度国产替代的趋势已经出现，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正迈入

新一阶段“深度国产替代”的时代。 

(2)公司拥有优质的客户资源 

公司汽车领域的主要客户为吉利、广汽、比亚迪、奇瑞、长城等主机厂商，

该等客户均系国内汽车自主主流品牌。近年来，中国乘用车自主品牌崛起，得

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占据半壁江山，达历史新高。公



 

 

司主要客户车型销量均表现良好，其中比亚迪销量增速最为明显，奇瑞和广汽

呈两位数快速增长，吉利亦有小幅增长。同时，公司亦已积极开拓新能源新势

力品牌，例如理想、蔚来、小鹏、问界、零跑、哪吒等。 

(3)公司拥有强大技术创新实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人才资源，公司依靠设备、工艺

与长期的经验积累，已经掌握了多项核心技术。同时，公司与浙江大学建立了

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为公司的研发技术人才输送、新产品研发奠定了基

础。因此公司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强大的技术创新实力为此次项目实施提供坚实

保障，在新产品、新技术和新设备等研发方面具有先发优势。 

7、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项目”建成后，税后投资内

部收益率约为 18%。但未来若出现纯电市场发展超速、宏观经济波动、产业政

策变化等情况，而公司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系统产品需求未进一

步拓展，产品产能未相应提高，可能导致“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及车用进气

系统项目”无法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应对措施：公司将分别在团队建设、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品牌推广等方

面加强建设，使整体竞争力得到全方位的提升。公司将把握未来汽车的技术及

市场发展方向，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和达产，持续通过工艺技术优化及设备

自动化等方式提升生产效率，加快批量产品规模化进度，降低制造成本，通过

向客户提供高性价比产品，提升市场占有率。公司充分发挥在研发、服务、管

理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力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深化客户服务，提高产品性价

比，实现公司与客户共赢，进一步提升公司和项目的盈利能力回报全体投资者。 

四、新增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公司拟新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

全权办理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本次设立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需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等。 

五、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结合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市场客户

需求以及公司战略规划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有利于进一步

扩大公司新能源汽车热管理、车用进气系统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生产效率，增

强公司产品生产供应能力，有利于公司现有业务的扩张，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户

需求以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不会对公司

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募集资金使

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目前市场环境及实际经营情况，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股东大会。 

七、监事会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新增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

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保荐人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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